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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導師制度

一、導師室之成立

結業學員對於受訓期間最深刻的印象，除了同學間共患難的堅貞

情誼外，導師的朝夕陪伴，更是學習期間最美好的回憶。民國 69年 8

月 1日《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組織條例》始修訂〈第六條〉之規範，
規定「置導師五人至七人，薦任，住宿所內與學員共同生活，負訓導

之責」，並於 70年 5月 1日開訓之司法官班第十九期正式設置導師一

人，才完成導師室設立的雛形。然而，此時期的導師並非由現職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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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法官擔任，而是由法務部調查局指派專人擔任導師，負責學員訓

導業務，於組織架構上亦係隸屬於訓導組。

二、導師之遴選

（一）導師室導師，從兼任至專職
司法官訓練委員會（下稱訓委會）於 74年 5月 8日第廿四次會議

決議，自司法官班第廿三期（即同年 6月 20日）起，由司法院、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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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遴選現任法官、檢察官各一人，以原職調兼導師職務，並於第廿三

期訓練期間之第一、三階段，每週三天在訓練所輔導學員，其餘時間

仍返回原服務單位辦案。其後，自第廿六期（即 77年 7月 11日）起

導師人數增為四人（院方導師兩人、檢方老師兩人）。

有鑑於法國、日本及韓國在專設司法官職前教育機構中，均遴選

資深法官或律師為專任教官兼導師，負責傳授司法實務課程，並輔導

學員言行，考核其品德，實施成果甚佳。而當時我訓練所導師專負訓

導之責，由於他們皆須於原機關辦案，導致執掌及功能均受限制，故

訓委會於 80年 12月 10日第九次會議決議，正式自司法官班第卅一

司法官班第一任專任導師照片

導師 蔡碧玉

導師 洪泰文導師 吳謀焰導師 高孟焄

導師 魏新國導師 陳廷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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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起，聘請服務滿六年以上之司法官六人「專任」導師之職（調辦事性

質），由專精民事、刑事之法官及檢察官各兩人，專任導師任期兩年，
每年輪換民、刑法官及檢察官各一人共三人，以期訓練與實務密切配

合，輔助各部門教學事宜，並與學員共同生活作息，隨時加以輔導。

由於導師與學員背景類似，也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依導師人數將學

員分組，透過導師直接接觸學員的方式，在學員生活、課業輔導、實務

經驗傳承、乃至於司法倫理等各項事務上，都能以自身經驗適時指導學

員，讓學員在有限且課業繁重的受訓期間內，得以提升學習效率，並養

成獨立、成熟、廉潔的司法人格特質。

對於初入學院受訓、尚處惶惶不安的學員們，專職導師會透過受訓

前的家庭訪問、體檢時的陪同受檢、入學院後的定期課餘聚會或不定時

的聯繫、每週的學習心得批閱等等方式，與學員保持等同朝夕相處、實

質上無距離的互動模式，並藉由此種互動模式，深入瞭解受訓中學員連

家人、親友亦難以體會的身心壓力，或發覺學員的求助訊號，而適時給

予學員關心、鼓勵及協助。此外，導師對學員的身心異常狀況也有相

當敏感度，以利在必要時督促、或代為尋求適當協助，期使學員在繁重

之學習壓力下，仍能保持身心平穩、健康，順利學習。

導師家庭訪問司法官學員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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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也會在實務講座課程中扮演助教角色，除了隨堂參與聆聽講

座授課內容、督促學員準時到課並用心聽講外，並協助講座批改模

擬辦案書類（檢察官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法院民、刑事判決書

等）、講解寫作要領、指正易犯錯誤等。另外，在實習法庭演練課程

中，導師則會在事前反覆審閱學員依據實際案件所撰寫的劇本，排演

過程中也會擇期參與，並現場提供改進意見，不僅讓演出主要角色的

學員能夠有更精緻的學習效果，其他擔任非主要角色的學員也可因參

與排演，而從中學習開庭時每一個問答的程序意義及詰問意識。又因

課堂講座均為在職法官、檢察官，工作繁重，有時難以即時回答學員

課業上的疑問，所以基於教學輔助角色的導師，一方面會適時將自身

的實務工作知識及經驗提供學員參考，以解除學員的疑惑，另一方面

則將學員的課後感想或疑惑回饋及反應給講座，使講座瞭解學員的吸

收狀況與學習成效，做為往後教學的參考。

隨著導師功能之強化，以及錄取學員的大幅提升，學院逐漸增加

導師人數，並將原先「兼職導師」，也就是仍要負責部分原機關辦案

業務之檢察官、法官導師，轉變為「專職導師」，讓導師可以無後顧

之憂，致力於學員之課業輔導以及經驗傳承。而考量導師之功能，已

經有別於過往之訓導而為學務取向，且專職導師亦具備課業輔助之教

務功能，故司法官訓練所於 102年 5月 22日改制為學院後，同步將

導師室獨立於訓導組外，使其與教務組、學務組並列，直隸於院長，
期待導師室能發揮更完整、全面之功能。

爾後，導師人數編制則視當期受訓學員多寡而定，配置七至十一

人不等。又隨學員人數增加及檢察事務官班等新設班別開辦，自司法

官班第三十九期（即 88年 7月 12日）起，檢察官導師增為三名，自

司法官班第第三十七期（即 95年 8月 28日起）增為四名。檢察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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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除司法官班業務外，尚擔任檢察事務官班、軍法官調辦檢察事務官

班、遴選檢察官職前研習班等班別導師。

（二）教務組導師之設置
為襄助處理司法官班、檢察事務官班（職前）、遴選檢察官職前

研習班等班別教務與行政事務，由本學院向法務部申請借調實任檢察

官，辦理上開司法人員培訓相關教務工作之執行及推展。

91年間，林輝煌所長為使司法官班課程更貼近司法官養成教育之

需求，規劃於教務組增設導師一人，向地方法院檢察署（同第 15頁1）借

調檢察官辦事，負責司法官班課程規劃設計。91年 1月初，首任教

務組導師吳巡龍檢察官到任，專責草擬司法官學員課程設計，並協助

創刊《司法新聲》，由教務組導師擔任主編。因吳巡龍導師初派臺灣

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同第 15頁1）擔任主任檢察官，教務組導師乙職於

92年 12月短暫中斷，直至第二任導師李山明檢察官於 94年 1月 1

日到任始延續。除原有業務外，因林輝煌所長特重司法官學員之國際

首位教務組導師吳巡龍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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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及訓練所之國際交流合作，另責成教務組導師主責辦理訓練所之

國際交流業務，除負責籌辦學院自 95年開始之每年度大型國際研討

會外，亦負責學院年度出國考察、與外國司法教育機構合作交流等各

項計畫之規劃及執行，本學院之國際交流自此開始穩定拓展。

102年 7月 1日，配合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改制為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除掌理司法官考試錄取人員培訓業務以外，另增加法務部所屬

司法人員之訓練為法定職掌。配合組織任務增加，且檢察官在職進修

課程規劃宜由檢察官負責辦理，學院自 102年 9月起再增設教務組導

師一名，負責設計規劃檢察官在職進修課程。自此，教務組固定維持

兩名調辦事檢察官，擔任導師職務，並自 103年 4月開始，開辦各類

由本學院設計規劃之檢察官在職進修課程。

105年下半年，配合政府推動司法改革，本學院進行司法官養成

教育課程改革，教務組導師業務除既有之司法官班課程設計規劃、《司

法新聲》刊物編輯、國際交流及檢察官在職進修課程設計規劃外，另

增加辦理司法改革各項業務，襄助蔡碧玉院長參與司法改革國是會

議，並執行本學院配合司改所推動之司法官養成課程各項變革。

（三）導師遴選標準
近期，導師室導師係自服務年資滿六年以上實任法官、檢察官中

遴選，以歷練完整、品德操守俱優、職務評定良好，且院方導師俱辦

理民事、刑事審判經驗，而檢方導師則曾辦理偵查、公訴職務之法

官、檢察官為優先，導師另應具備業務規劃能力及溫暖、有愛心、

耐心等人格特質，並具備服務教學熱忱。而教務組導師除符合前開

資格、行政協調及人格特質外，因辦理國際業務，並負責教務行政事

務，均遴選具外語能力及溝通協調能力者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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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檢兼任導師之角色

79年訂定之《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學員分發學習簡則》（下稱

《分發學習簡則》）規定，早年學員於法院及檢察署（下稱院檢）學習

期間，院檢並未設有專門指導學員之兼任導師，而是由各院檢首長事

前成立指導學習小組，擬定學員學習計畫或要領、遴選指導老師，並

於此實習階段親自為學員解說審、檢概況，及負綜合指導之責，且學

員每八週定期召開之集會，係由院檢首長、指導法官、檢察官，蒞臨

指導講評。僅於首長事務繁忙時，指定庭長、主任檢察官或適當之法

官、檢察官負責上開事項，首長指定之人雖係代理執行首長指派任務

之性質，但也可說是日後「學習院檢聘請在職司法官若干人擔任訓練

所於院檢兼任導師」概念之起源。

直至司法官班第廿九期，於 80年 7月 19日司法官訓練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中出現「第二階段學員分散各地，訓練所無從隨時督導，
以致影響訓練成效」等語，遂於同次會議中提出「司法官第卅期第二

階段學員分發學習之法院，擬選擇臺北等五個法院分派學習，並增聘

導師，加強輔導，以期提高學習效果」議案，並決議：「目前臺北地

院、地檢有法官、檢察官各一位兼任本所導師，士林分院、檢亦有法

官兩位、檢察官一位兼任導師，可擔任第二階段之輔導。其餘板橋、

臺中、高雄各地院檢，擬分別增聘法官、檢察官各一位兼任導師職

務，負責第二階段之輔導事宜」。由於司法官班第卅期第二階段試行

「兼聘導師制度」，實施情況頗佳，故於司法官第卅一期時，擇編制

較大、案件類型較多之法院及檢察署等數個學習單位，於各該院檢聘

請在職司法官數人為「兼任訓練所導師」，輔導考核學員學習事宜，
以提高學習效果。另為落實第卅一期上開訓練計畫內容，大幅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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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學習簡則》，特別增列第三章〈導師〉章節，負責院檢學習期

間之輔導，並作為院檢與訓練所溝通之窗口。自此之後，第二階段

均依此次修正內容，由學院聘請在職法官、檢察官數人為「兼任之導

師」，輔導在院檢學習的學員。

學習司法官於院檢學習期間，由院檢首長遴選學養俱優之資深法

官、資深檢察官各一人擔任兼任導師，其所負責之事項多元、發揮之

功能甚大。首先，院檢兼任導師係擔任學院與學習院檢的重要聯繫

窗口，依據學員人數、週數、指導單位、指導老師，依序排定學習日

程，並安排學員至院檢辦公室就定位、熟悉各科室、法庭、設備等配

置環境，讓初入司法實務第一線的學員，在第一、二階段的學習得

以無縫接軌，並在學習過程中充分協助及輔助學員與指導老師間之互

動，加強指導的多成效。

其次，學員實習期間除了向指導老師學習法律知識、辦案技巧

外，兼任導師也透過週報時間，規劃實務座談會及專題演講，讓學員

透過每週週報時段彼此交流學習心得，與兼任導師討論司法議題和司

法現況。導師得以適時導入正確的司法倫理觀念，提醒學員謹言慎

行、避免利益衝突。兼任導師更會不定期安排學員至司法、行政機

關、民間機構參訪，或安排參與院檢各種大小型會議、演講，兼顧靜

態與動態教學，使第二階段之學習豐富而多元。

由於部分學員係學校畢業即入學院受訓，直到第二階段才真正臨

場體驗司法實務操作，面對全新環境及工作壓力，不免心生徬徨。兼

任導師適時關心學員生活需求，包括協助住宿、提供租屋交通資訊，
學員面對學習壓力時，指引如何壓力排解，或安排兼具紓壓性質的參

訪活動，寓教於樂，讓學員在司法前線學習時處於最佳狀態。導師並

在工作之餘為學員安排不定期的聚餐及活動交流，或邀請學員加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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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或檢察署運動性的社團，拉近與學員間的距離。

第二階段之院檢實務學習，是司法官養成教育中極為重要的一

環，院檢實習期間，從 20週，一路調整至現今司法官第五十八期為

56週。隨著第二階段期間持續延長，院檢兼任導師對於司法官學員之

養成教育，越顯重要。院檢兼任導師制度實乃因應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要求司法官職前教育增加實務實習之修正方向，能夠確保學員獲得最

佳的指導及協助，進而安心有效能地學習。

四、助理導師之創新

本學院自 90年間開辦檢察事務官訓練班以來，為因應近年日益增

加之檢察事務官需求員額，強化檢察事務官學員之培育及輔導功能，
及參酌結業學員多次建議，希望除了由檢察官擔任導師外，能有現職

檢察事務官提供多方視角的經驗分享，俾學員於受訓期間即能對往後

檢察事務官之工作內容及應具備之專業智能有更精準之認知及掌握，
故於 107年 2月間商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同第 15頁1）支援調

派在職檢察事務官一名擔任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廿期之助理導師，協

助辦理學員課業、生活輔導以及其他院長交辦業務。

首任助理導師目前為任務支援性質之職務，爰依照第廿期檢察事

務官班學員之訓練期程，將支援期間訂為 107年 3月 1日至同年 7月

31日，後續辦理情形尚待各地方檢察署賡續借調或法制化作業。助

理導師制度施行以來，迄今成效良好。透過長時間課堂跟課、與檢察

事務官學員朝夕相處，以及協助檢察官導師初步批閱學員每週學習心

得，助理導師得以瞭解學員目前之課程進度及生活、學習狀況，再利

用研習時間或課餘時間，協助檢察官導師給予學員教學及品德修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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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兩類導師共同利用導師時間與學員進行討論互動，讓學員得以

同時接收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之不同觀點，對日後的工作有更清楚的

認識，以適切掌握襄助檢察官之角色定位。

五、導師時間之課程

自司法官班第卅期起，學院於司法官訓練課程中正式增設「導師

時間」課程，第一階段總計 44小時、第三階段 8小時，於該課程中

由導師與學員交流實務經驗及辦案心得。且自司法官班第卅一期開

始，導師時間活動計畫表亦編列於訓練計畫中，一併提請司法官訓練

委員會審議，課程內容除由民、刑、檢導師分享辦案心得外，更著重

於司法倫理、司法官應有之辦案態度、人際關係與情緒壓力之處理等

議題分組討論，由導師或學員為報告人，帶領學員就表定題目進行討

論，另穿插「分組戶外活動」、「跨組座談」等課程內容。此外，更邀

請法官、檢察官、會計師、精神醫學專科醫生、律師等不同實務領域

之專業人士前來座談，分享其工作及與司法體系互動之經驗，讓學員



Academy for the Judiciary, MOJ

153

除能與所屬組別之導師交流外，也能於戶外伸展筋骨，與其他領域之

人員進行交流，增廣學員視野。

102年 7月 1日改制學院後，導師室已係直屬院長之獨立單位，
故導師時間的活動內容，係於每期始業式前，由學務組長會同全體導

師共同擬定活動計劃表。而自司法官班第五十七期起，有感於司法

倫理議題係社會大眾關切之課題，導師時間即以司法倫理的課程為核

心，以「角色之轉換與認知」、「學習之管理與自律」、「司法官學員應

有之學習態度與認知」、「跨組別之經驗傳承與交流」、「檢察官倫理規

範導論」、「法官倫理規範導論」、「司法官執行職務行為之規範」、「司

法官執行職務以外行為之規範」、「司法官之職務監督」、「司法官評鑑

與懲戒及實例省思」、「司法官之自省自律與自制能力」、「司法官與機

關團體及國際合作暨其他公益活動之參與」、「司法官之情緒管理與抗

壓性之具備」等主題循序討論；另就執行職務行為規範再區分為「保

持品位之義務」、「利益衝突與迴避」、「專業素養與敬業態度」、「司

法官之公開言論」等子題，執行職務以外行為規範則再細分為「社交

與人際關係、兼職、個人財務」等子題，廣泛給予學員此方面的資訊

及案例探討。希冀透由分組討論進行之方式，啟發學員對於司法倫理

正確的思維與理念，同時藉由相互討論、辯證，訓練學員口語表達能

力，並透過每週一小時的小組討論，導師與學員可以面對面就各項議

題抒發意見，包含課程內容的延伸、當下時事的啟發、或過往案件的

經驗分享等等，以最直接的方式協助學員瞭解司法實務的現況，隨時

補充講授課程以外的資訊，分享社會脈動的方向，將司法官應有之談

吐內容、合宜之儀表以身教的方式傳達給學員，協助學員培養身為司

法官應有之應對態度與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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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導師會議之進行

本學院就歷屆司法官班均訂有各期的「學務工作計畫」（原「訓

導工作計畫」），計畫中在「寫作訓練」的項目下，明訂學員每週需撰

寫學習心得（原週記）。學員除就當週學習內容加以整理、吸收並撰

寫心得外，亦規劃學員向學院反應相關建議事項之欄位，以利學院得

以即時知悉學員之需求與建議。

導師會議係基於學院適時回應學員建議之需求而生，由各組室就

學員學習心得內之建議事項，初擬處理方式後，每隔二至三週由院長

親自召開會議，主任秘書、教務組長、學務組長、全體導師（含教務

組導師）、秘書室主任均出席與會，學務、教務專員亦需列席。與會

前，各組導師需事先瞭解所屬組別學員於學習心得中建議事項之原

委，如有特殊情事，即應於會議中提出說明，導師會議中對學員個別

建議之討論，導師以及各組室並依據院長裁示執行之。

近年來學院內多項重大制度變革，舉凡強制住宿規定、法學研究

報告、各類考試方法及參考資料範圍等，均由教務組、學務組提出於



Academy for the Judiciary, MOJ

155

導師會議中討論，顯見學院藉由導師會議的定期召開，除使學員的建

議事項獲得即時處理及回應外，各組室同仁亦得以瞭解受訓學員之需

求，共同參與解決。全體師長亦透過導師會議，就教學事項進行廣泛

討論，裨益學院各項業務推展，並讓司法官的養成教育可以隨著時代

的脈動不斷進步。

放眼國外，舉凡日本司法研修所的「教官」、法國國家司法官學

院的「課程協調官」等，雖然在機構內均有類似導師室的輔導性質，
但就教學定位而言，我國現況則相對主動許多，非僅有教學輔助功

能而已。立足現在、展望未來，導師室的現況及功能迄今雖然已臻

穩定，但身處司法改革風起雲湧的年代，司法教育的興革本即刻不容

緩。對於從事司法官職前教育，亦即擔任法學教育與司法實務界主要

橋樑的本學院而言，更不可能置身事外。是以，做為本學院中司法實

務界新生代代表的導師室成員，對於本學院未來的教學新發展也不會

缺席，將會繼續與學院一同努力創新，使我國的司法實務教育持續與

時俱進。

司法官第 55 期導師會議


